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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網購騙案經轉數快收錢
相關案件比去年同期升41% 中秋將至月餅水果騙案料成大熱門
受疫情影響，市民使用社交媒體和網上購物成

為生活常態。今年上半年，香港整體科技罪案有

10,613 宗，網上購物騙案佔 37%，比去年同期上升

41%。騙徒往往假扮賣家在社交平台、討論區或二手買

賣平台貼文或開設專頁出售熱門貨品，收款後即失去聯

絡或封鎖買方賬戶。警方發現，逾六成網購騙案是經轉

數快收款再轉賬至儲值支付工具流出境外，提醒市民不

要貪小利出賣戶口，以免觸犯串謀詐騙和洗黑錢罪。同

時，警方發現網購中秋節月餅水果的騙案開始出現，有

可能成為「大熱」騙案，市民應小心網購陷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近年網購騙案數字

年度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1-6月)

2022年
(1-6月)

案件
數字（宗）

6,678

6,120

2,804

3,954

年度變化

+204.4%

-8.4%

/

+41%

損失
（百萬元）

122.3

71.5

46

36.2

年度變化

+348%

-41.5%

/

-21.3%

2022年上半年網購騙案支付方式
排名

1

2

3

支付方式

轉數快

直接經儲值支付工具

其他（傳統銀行、虛擬銀行、遊戲點數
卡等）

個案佔比

66.8%

1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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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拒捕謀翻案 上訴駁回即時入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黑暴

分子在 2019 年平安夜發起所謂「和你
sing」，引發騷亂。其間，防暴警在尖沙咀
海港城驅散暴徒時遭到阻撓。一名時年20
歲的男學生逃避拘捕，糾纏間令警員受
傷，被控3項拒捕罪並判囚半年。男生辯稱
自己當時所為是「出於自衛」，又不滿量
刑過高，於是就定罪和刑罰提出上訴。高
等法院法官陳仲衡昨日頒下判詞指，上訴
人的說法毫無說服力。他明顯知悉警員身
份，為掙脫制服而激烈反抗，所有警員是
使用合理武力。上訴人拒捕或造成「漣漪
效應」，引發其他破壞社會安寧罪行，故
刑罰並非過重，裁定維持原判，上訴人須
即時入獄。

法官批上訴人說法毫無說服力
上訴人勞俊昇，案發時20歲，學生，被
控3項抗拒警務人員罪。控罪指，勞於
2019年12月24日在尖沙咀海港城抗拒警長
A、警署警長B及警長C，在2021年1月被
裁定罪成，判囚半年。勞不服定罪和刑
罰，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當時指案
件證據確鑿，批評被告沒勇氣承擔，但最
終仍批准被告保釋。
上訴人當時聲稱自己並不知道被警員追

捕。在被警長A箍住頸部的一瞬間，他
「覺得對方是黑社會或暴徒」，故轉身將
警員推向牆，又稱警員當時使用過分武
力，自己只是「自衛」，惟原審裁判官葉
啟亮拒絕接納上訴人證供。
法官陳仲衡在昨日頒下的判詞中指，警
長A抱住上訴人期間，已多次勸告他不要
逃跑，故根本不可能令上訴人誤以為對方
是「黑社會」或「暴徒」，上訴方的說法
毫無說服力。上訴人明顯知悉警員身份，
為了掙脫對方制服才激烈反抗。
陳官表示，上訴人在案發時將紙張拋落商

場中庭，已構成可逮捕罪行。他明知警察追
捕他，仍拔足狂奔並極力抗拒被逮捕，因此
警員才需要以適當武力來制服他，包括抱其
雙臂、騎背、擊打小腿，和扯出手臂以鎖上
手銬等。陳官認為，所有警員對上訴人使用
的都是合理武力，上訴人是「自衛」的說法
顯然與客觀事實相悖。
陳官指出，原審裁判官無任何剛愎武

斷、有悖情理或錯誤引述證據，並有充分
理由拒絕接納上訴人的證供，其上訴理據
不成立，而原審裁判官對定罪裁決並無任
何不安全、或不穩妥之處，駁回定罪上
訴。
在判刑上訴方面，上訴方指稱原審裁判

官沒有就任何求情因素作出扣減，量刑起
點亦過高。陳官表示，認同原審裁判官
指，考慮到上訴人抗拒警員的過程、警員
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如警長A被上訴人
推向牆，致前額裂傷、頭皮腫脹等嚴重傷
害，社會服務令不能反映案件的嚴重性。
他認為，上訴人拒捕可能會觸發在場者

為營救他而對警方動武，造成漣漪效應，
引發更多其他破壞社會安寧罪行，故裁定
上訴人3項控罪的個別和整體刑罰並非明顯
過重，同期執行的決定亦無可批評，遂駁
回判刑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解散的
反中亂港組織「民間人權陣線」（「民
陣」），於2019年 9月15日煽惑群眾在
港島區非法遊行。當日，一名中學老師在
灣仔被搜出一支鐳射筆，其後在東區裁判

法院受審。他早前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並失去教席。裁判官
王證瑜昨日判刑時指，本案發生於修例風
波最熾熱階段，被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武
器，控罪性質嚴重，必須判處監禁式懲

罰，遂判他入獄5個月，但准其保
釋以等候上訴。
男被告黃坤培（27歲、中學教
師），被控於2019年9月15日在灣
仔馬師道近電燈號碼17742的公眾
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
有攻擊性武器，即一支黑色鐳射
筆。
案情指，警員當日截停被告時，
在其背囊除搜出涉案鐳射筆外，另
有鴨舌帽、防毒面罩和濾罐等。裁
判官於今年2月裁定其攜帶的鐳射
筆是用作傷人用途。

辯方昨日求情稱，被告「熱愛教學」，
因今次事件已失去教席，望法庭給予輕
判。裁判官王證瑜判刑時指出，「民陣」
當日遊行未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而
案發時正值修例風波最熾熱階段，被告在
公眾地方管有武器，控罪性質嚴重，必須
判處監禁式懲罰。

准保釋候上訴 須交旅遊證件
王官表示，考慮到被告過往沒有定罪紀

錄、其背景報告及辯方求情，遂以監禁6個
月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是經審訊後定
罪，無其他減刑因素，但因為有良好背
景，決定酌情減刑一個月，最終判其監禁5
個月。
辯方申請保釋以便上訴，裁判官批准被

告以1萬元擔保，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及每
周到警署報到3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1月8日，攬炒文宣借所謂「悼念」香港科
技大學男生周梓樂，煽惑多區非法集結及破壞。一名男子在黃大仙逃捕及頑抗，於
早前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拒捕罪成。裁判官崔美霞昨判刑時指，被告行為容易
鼓吹他人仿效抗拒警員，增加暴力衝突風險，加上有預謀到場及無悔意，遂判其監
禁12星期。

法官指易鼓吹仿效增暴力衝突
現年25歲的男被告黃梓揚，報稱任職項目總監助理，於上月被裁定一項「抗拒

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成，即於2019年11月8日在黃大仙中心北館附近
抗拒警員20078張志光。
裁判官崔美霞昨日判刑時指，本案案情嚴重。被告被制服時不斷撐起身，腳向後

踢，除致警員受傷，亦牽動示威者情緒，令現場情況惡化、增加衝突可能性，加上
他案發時攜同手套及鐳射筆，且戴上口罩，明顯有預謀犯案，雖屬初犯亦須判處阻
嚇性刑罰。
崔官指，被告是經審訊後被定罪，而法庭早前索取的背景報告未能反映任何減刑

因素，加上未見他有悔意，故不適合社會服務令，就算已還押14天亦不足以反映罪
行嚴重性，最終以判囚14星期作量刑起點，酌情減刑2星期至入獄12星期。
辯方申請保釋以等候上訴。崔官表明，本案不見有任何上訴理據，但考慮到本案

判處的刑期較短，為免造成不公，批准被告以1萬元擔保，其間不得離港及須交出
所有旅遊證件。

警方繼續深入調查MIRROR演唱會墜屏事故，
繼邀請MIRROR經理人黃慧君（花姐）、總承辦
商藝能工程的負責人，以及負責驗收的工程師協助
調查及錄取口供後，昨日再邀演唱會監製林浩源
（Fran9）及主辦單位MakerVille行政總裁魯庭暉
到警署協助調查。

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近日邀請參與演唱製作的各方負責人錄取口供，以整合整
個製作流程，釐清各方職責。昨日，警方邀請MIRROR演唱會主辦單位Maker-
Ville的行政總裁魯庭暉，演唱會監製林浩源（Fran9），以及協興隆舞台工程有限
公司負責人到警署錄口供。據悉作為目擊證人的10名舞蹈員，以及事發時在台上演
唱的Anson Lo盧瀚霆與Edan呂爵安也會分批向警方提供資料。
另外，受傷的舞蹈員李啟言（阿Mo）仍留醫，情況危殆。其父母昨日下午與親
友到院探望，逗留約1個多小時後離開。昨日下午1時半，十多名工人進入紅磡體
育館清拆舞台周邊座椅和雜物，相信稍後安排清拆舞台及搬走巨型屏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藏鐳射筆非法遊行 中學教師囚5個月

魯庭暉及演唱會監製赴警署助查

被制服掙扎踢傷警 青年無悔意囚12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方昨日根據轉數快綁定的兩個儲值
支付工具戶口，追查到一名男子涉
及去年11月的35宗網上購物騙案。
該騙徒於同一社交平台，以低於市
價招徠買家，銷售熱門流行的產
品，包括食物、吸塵機、電子器
材、演唱會門票及波鞋等，並以同
一轉數快號碼收款，之後就會藉詞
拖延交收，其後失去聯絡。35名事
主共損失2.3萬元，最多損失的一宗
涉及1,500元。
警方昨日表示，去年11月共接獲
35名市民報案，稱透過網上平台向
一名賣家購買食物和吸塵機等物品，
但付款後未能聯絡該名賣家，懷疑受
騙。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初
步調查發現，受害人按騙徒指示轉賬
至一個轉數快戶口，該戶口又綁定兩
個儲值支付工具戶口。有關的騙徒利
用該戶口，經轉數快收取了35宗騙
案合共約23,000港元騙款。
警方發現該戶口在開戶兩周內進行

過約220次交易，涉款約10萬港元，
不排除有更多人受騙。警方調查後，
於昨日在荃灣拘捕一名39歲本地男
子。該男子為涉案儲值支付工具戶口
的登記人，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被扣查。
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二隊主管督察吳

銘鋒表示，騙徒多在社交媒體貼文售
賣貨品，以低於市價招徠。在確認事
主付款之後，騙徒會以不同藉口拖延
交收，最後失去聯絡。
警方提醒市民應光顧信譽良好的網

上商店，可查閱商店過往交易紀錄及
評價，過數前亦可在網上搜尋，對方
收款戶口號碼、社交媒體名稱等，及
要求面交貨物或貨到付款，以免蒙受
損失。警方指出，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

◆警方網罪
科網絡安全
組署理高級
警 司 范 業
（右二）表
示，今年首
半 年 接 獲
3,954 宗網
購騙案，較
去年同期升
四成。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其中一名舞蹈員昨到西九龍總區警察總
部協助調查及錄取口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魯庭暉昨
到西九龍總
區警察總部
協助調查及
錄取口供。
資料圖片

◆2019年9月15日黑衣暴徒在灣仔一帶大肆破壞及
縱火。圖為灣仔港鐵站出入口。 資料圖片

◆圖為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大批暴
徒闖入尖沙咀海港城商場大肆破壞，便裝警
員果斷執法拘捕滋事黑暴。 資料圖片

警方總結分析今年上半年合共3,954宗網購騙
案，發現絕大部分發生在社交平台及二手買

賣平台，其中Facebook佔 64.7%，Instagram 佔
5.3%，Carousell佔18%，其他平台佔11%。
騙徒假扮售賣的物品仍然以時令貨品為主，例
如演唱會飛、盆菜、抗疫物品等。近期，最高危
的貨品轉移至主題公園或酒店套票，其次是海
鮮、傢俬、遊戲機等。

低價團購設騙局 市民宜警惕
警方表示，近日發現有兩宗涉中秋應節食品的

懷疑網購騙案，騙徒會以低價、團購或其他優惠
設下騙局，估計將成為近期最常見的網購騙案，
市民應提高警惕勿上當。
警方統計發現，騙徒在網購騙案中所採用的收
取貨款途徑，有66.8%（2,865宗）透過「轉數
快」系統收錢，14%個案（599宗）直接經儲值支
付工具收取騙款。之前，大部分騙徒都使用外地
身份證明文件登記本港的儲值支付工具，再連接
至轉數快。當他們收取騙款後，就會轉賬至儲值
支付工具，利用跨境轉賬功能轉賬到境外電子錢
包，繼而在外地消費或套現。
為了堵截騙款轉移，香港各主要的儲值支付工

具已經要求客戶使用香港身份證實名登記，方可
連接至轉數快系統。惟警方發現，不法分子在社
交平台招攬市民賣戶口或租出戶口收取騙款或清
洗黑錢。
因此，市民在透過轉數快過數前應該時刻保持

謹慎，更不要因金錢利誘而借出或出售把銀行戶
口借予其他人使用。

警將推防網騙搜尋「視伏器」
為打擊科技罪案，警方與香港海關，Meta、

Carousell以及各持份者共同攜手打擊網上購物騙
案及售賣冒牌物品，保障香港消費者的權益。警
方已優化向社交平台和買賣平台提供罪案情報的
機制，以加快移除懷疑有問題賬號。
警方將於下月推出名為「視伏器」的防詐騙陷

阱搜尋器，代替現有的「釣魚」電郵偵查器。該
搜尋器的數據及資料，分別由市民舉報或相關網
絡商公司提供，市民只要輸入懷疑的網站名稱、
電話或身份證等資料，如發現曾有人用該些資料
行騙，搜尋器會有警示，如該網曾涉及詐騙會指
示「紅色」；有相同名稱用戶的舉報會顯示「橙
色」，如電話涉及滋擾電話舉報則會顯示「黃
色」。


